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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醫學倫理四原則－「尊重自主原

則」的具體內涵，包括：「誠實原則」、

「告知後同意原則」、以及「守密原則」

等子原則。其中「誠實原則」與「守密原

則」，在醫療行為的具體實踐，就是在醫

病溝通的過程，落實病人的病情告知（積

極面）與病人隱私維護（消極面）。

病情告知，有賴良好的「醫病溝

通」。醫病溝通，是病情告知的「過

程」；病情告知，是醫病溝通的「結

果」。醫病溝通，是病情告知的基礎；病

情告知，是醫病溝通的實踐。因此，要做

到良好的病情告知，首重醫病溝通的技

巧。

醫病溝通的基本態度與困境 

醫療實務上，醫病溝通的基礎，除

了外觀上必須讓病人有專業以及信賴感，

如具備基本禮儀、穿著得體、談吐優雅、

笑容親切、以及理直氣和等要素外，也應

掌握「言語」與「非言語」的溝通技巧。

就「言語」的溝通技巧，對於初

診、未確定診斷、或多重主訴病人，宜採

取「開放式」的問診，如「你有什麼不舒

服？」；而對於熟悉、穩定的病人，若因

時間因素，可採取「封閉式」的問診技

巧，如「血壓控制如何？」、「你是腰痛

嗎？」。換言之，「開放式」與「封閉

式」問診技巧的交互使用，是言語溝通的

基本要素。

除言語溝通技巧之外，醫療人員還

需善用「非言語」的溝通技巧，敏銳的觀

察，如透過眼神(表情)、肢體(姿勢)、音
調(聲語學)、以及態度(感覺)等方式輔助
言語溝通，更有助於醫病溝通，達成事半

功倍的效果。

醫病溝通，向來都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在客觀（專業）上，除了具有「『他

們（病人及家屬）』不知道『他們』不知

道什麼；『我們（醫師及醫療團隊）』不

知道『他們』不知道什麼；『我們』不知

道『我們』不知道什麼。」的特性外，醫

病溝通時間上的不足，是目前醫病溝通的

隱憂。此外，在主觀上，醫病溝通也會受

到每個人的原生家庭、成長過程、教育歷

程、以及生活經驗等因素影響。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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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對於相同件事情，醫病雙方、不同病

人間的看法也未必相同，故其所產生的

「認知框架」，會加深醫病溝通的困難。

此外，在醫療上面對「性別」與

「醫病溝通」的議題，除了一般醫病溝

通的困難外，尚有客觀上必須具備「性

別專業」，以及主觀上必須培養「性別意

識」，故涉及性別的溝通又相對的困難。

醫病溝通與同理心的應用

醫病溝通，必須將全人照護的理念

（bio-psycho-social model, BPS）予以應

用，特別是對於初診的病人。事實上，這

不僅是家醫科或基層醫師必備的技能，更

為醫學教育以及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所強調，故全人照護技巧在醫病溝通的落

實，為當代醫師必備的基本技能。

全人照護技巧，在醫病溝通的應用，

就是要將「A+B+C+D=X」的理念落實。

所謂的「A+B+C+D=X」，簡單來說，就

是一個疾病的結果與預後(X= Outcome or 

Prognosis )，會受到生物（A= Biological 

s t a t u s）、心理（B =  S t r e s s f u l  l i f e 

event）、社會（C= Resources）、以及病

人的人格特質（D= Coping strategy）所影

響。而要落實全人照護「A+B+C+D=X」

的理念，則必須仰賴以醫病互動式為主的

「LEARN」模式，始能達成。

所謂的「LEARN」模式，就是在醫

病溝通的時候，我們要仔細傾聽病人所

說的話(Listen)，傾聽後經專業判斷後，

對於病人做出解釋(Explain)，當然病人

對於醫師的解釋，因其內心仍有不安或

疑慮，未必會照單全收，此時我們要同

理病人所說的話(Acknowledge)，雖然同

理病人所說的，但因醫療有其專業，我

們仍會依其專業對病人做出專業的建議

(Recommend)。最後，最重要的步驟，就

是針對醫病之間的歧異性，則必須透過協

商來完成(Negotiate)，在不違反正義原則

以及不過度耗用健保資源的情形下，使醫

師專業裁量與病人的自主性達成平衡，則

成為醫病溝通的藝術。

在落實醫病溝通LEARN的技巧後，

已具備醫病溝通的基本能力，如能培養並

落實同理心的技巧，將使醫病溝通更順

暢。所謂的「同理心」，簡而言之，就是

設身處地為病人設想，達到「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境界。然而，我們畢竟不是

病人，要真正深入病人的主觀世界有其難

度，這方面除了天分外，尚有經驗的累

積，需要做中學、學中做。

將同理心落實在醫病溝通的過程，

首重「察覺」。就是要察覺病人出現某種

情緒，然後找出此情緒的由來。常聽聞醫

師抱怨，當問病人想要開什麼藥時，病人

常會說「你是醫師，還是我是醫師」；當

你決定忍下這口氣幫病人做決定時，病人

又抱怨「你都不跟他溝通，自己就做了決

定」。醫師常會覺得這個病人是困難病

人，想趕快結束這次的醫療行為。其實，

此時正是落實同理心的好時機，因為病人

明顯有情緒出現，只要能找出病人情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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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來，同理他的情緒，說出病人未說出的

隱喻，此時同理心就成功了一半。

例如：病人戒菸失敗，但近日咳嗽

很嚴重，一直很想戒菸，當你建議他戒菸

時，又不是你在戒菸，你說的很輕鬆。此

時，很明顯的病人很想戒菸，但又很怕戒

菸再次失敗，故我們在察覺病人情緒出

現後，除了說出病人不安的情緒外，如

「對你而言，戒菸一定很困難（情緒由

來）」，也必須關心其背後的隱喻，如

「你是不是擔心抽菸會讓你咳嗽更嚴重以

及影響身體的健康」。

同理心技巧的落實，雖然有其複雜

性，但其精神與重點在於必須善用「主

觀、客觀、再主觀」的言語溝通方式。換

言之，先處理病人情緒的問題、然後透過

專業進行理性說明，最後溝通結尾仍是回

到處理病人情緒的問題。因此，透過「察

覺」病人的情緒，並且透過「主觀、客

觀、再主觀」的言語溝通模式，就能具備

同理心的形貌，對於醫病溝通必會產生良

性的互動。

在友善性病門診，病人具有「私密

性與獨特性」。在專業上，必須確保維護

病人的隱私，並且傳授病人正確性知識、

推廣伴侶治療的概念、以及指導進行安全

性行為；在態度上，除了基本的友善外，

醫護人員更應避免有意、無意顯示出任何

輕視或恥笑的態度；在病情告知與溝通的

過程，少說多聽、鼓勵病人發言、減少艱

澀的醫學術語，如此才能達到盡速獲得病

人信任，得到正確病史的目標。

病情告知的技巧－「告知壞消息」

的技巧

醫病溝通，是病情告知非常重要的過

程，也是病情告知的基礎。掌握醫病溝通

全人照護的精神以及同理心的技巧，通常

就能促進良好的醫病溝通，多數的病情告

知也能順利完成。

不過，某些醫療情況，會超出病人

的預期，特別是某些壞消息，如癌症、性

病、愛滋病等。此時，病情告知，除了溝

通技巧外，尚需具備「病情告知（告知壞

消息）」的技巧。對於這些超出病人預

期，或需要時間適應的疾病（壞消息），

向來為醫學界所熟知的就是「SPIKES」
的技巧。

S，指Setting，就是要找到適合病情
告知的環境；P，指Perception，要了解病
人或家屬已經知道多少；I，指Initiation，
要知道病人或家屬對於壞消息想要知道

多少；K，指Knowledge，就是在了解病
人或家屬已知道多少以及想知道多少的

情形下，將病情告知病人或家屬；E，指
Empathy，病人或家屬，即便有預期，在
接收到壞消息後，心情必有所起伏，此時

就必須善用同理心，以開放式的言語溝通

模式，探求相關原因；S，指Strategy，將
病情摘要，並擬定治療及追蹤計畫。

「SPIKES」技巧，常被用來做為壞
消息的告知，特別是癌症的病情告知。

近年來，對於癌症病情的告知，有覺得

「SPIKES」技巧，可能較適合於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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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此，從日本引進了「SHARE」
的模式，作為癌症病情的告知。

關於「SHARE」的病情告知技巧，

S，指「Supportive environment」，就

是要創造支持性環境；H，指「H o w 

to  de l ive r  t he  bad  news」，建立傳遞

壞消息的方式；A，指「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提供病人或家屬額外

必要的資訊；R與E，指「Reassurance 

and Emotional support」，提供保證與

情緒的支持。綜觀來說，「SHARE」與

「SPIKES」技巧是相似相通的，但更強

調病情告知的動態性與連續性。

性病，對於部分病人來說，的確是

屬於壞消息，除了善用與「SPIKES」或

「SHARE」的病情告知技巧外，在溝通

與告知過程，醫師應特別注意，要保持

「非批判、避免假設、不要先入為主」的

態度，並且做到「眼睛接觸、耐心與仔細

聆聽、減少艱澀的醫學術語」的溝通與告

知過程，最後應該達到「鼓勵性伴侶共同

接受治療」的目標。

隱私權的維護與相關爭議問題 

我國對於病人隱私的維護與保障，分

別於刑法（第316條）、民法（第184條&
第195條）、以及行政法（醫師法第22條
&23條；醫療法第72條）設有相關規定。
然而，「家屬參與病人醫療決策」是台灣

的文化，也是常態，故醫療法第63條、第
64條、以及第81條，對於病情告知，規

定可以告知「病人本人、法定代理人、配

偶、親屬以及關係人」等。

近年來，病人自主權興起後，醫療

實務屢屢發生成人病人，不願意告知家

屬的情形，從倫理與法律的觀點分析並無

爭議。然而，卻會發生與病情告知的法律

規定有牴觸的情形，關於此部分的爭議，

衛生福利部曾有函釋：「病人得以書面敘

明僅向特定之人告知或對特定對象不予告

知」。在醫療實務上，除盡力溝通外，若

確認病人的意願（無法說服病人），仍應

該尊重病人本人的決定，在病歷上敘明，

以符合法律規定以及保護醫病雙方。

在友善性病門診，病人與性伴侶共

同接受治療，是醫學與公衛的共同目標。

然而，常引起病人隱私爭議的就是，病人

不願意告知性伴侶，也不願醫護人員告

知性伴侶的情形。例如「經西方墨點法

（Western Blot），確診為愛滋病的年輕男
性，其同居女友在門診外，病人不願意醫

師告知其同居女友，應該如何處理？」

首先，醫師有「通報義務」，應依

規定於24小時內向衛生主管機關通報。但
是，通報義務，具有公權力色彩，不等同

醫師告知第三人（同居女友）的義務。其

次，依法律或法理，常見醫師有正當理由

可以揭露病人病情的情形，包括：「法律

規定（如法定代理人或轉診）」、「病人

同意」、「有關機關訊問」、「依法上的

告知義務」、以及「重大公益事件」等，

通常並不包括醫師可以基於保護第三人

（同居女友）而洩漏病人的病情的情形。

然而，醫師可否基於保護第三人，

而洩漏病人的隱私，向來是倫理與法律的



行 為 科 學

275家 庭 醫 學 與 基 層 醫 療   第二十九卷  第十期 

難題。醫病關係，通說建立在「信賴關

係」，故醫師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通常

並無保護第三人的義務，否則會動搖最根

本的醫病信賴關係。

所謂「不得已」的情形，通常是需

要具備「緊急性」與「必要性」的要件，

換言之，要符合「緊急避難」的精神。本

案的愛滋病確診案，由於愛滋病至今無法

治癒且僅能控制，只要經過持續反覆的性

行為，感染機會會增加，故符合緊急性與

必要性的要件。此時不揭露病情所帶來的

傷害，遠比違反保密義務所帶來的傷害

大，故本文認為本案係可構成保密原則的

例外，醫師應可以適當揭露病人的病情，

以保護同居女友。

結語

醫病溝通，是現代醫師必備的技

能。落實全人照護的理念，以及具備同理

心的技巧，是醫病溝通及病情告知的基

礎。若是應用在友善性病門診，還應具備

性別專業與性別意識。在醫療實務上，

遇到壞消息的病情告知，除了善用醫病

溝通的技巧外，尚需要將「SPIKES」或
「SHARE」的病情告知技巧予以應用。

病情告知與隱私維護，是病人自主

權的一體兩面。在友善性病門診，我們都

希望病人的同居人或性伴侶能一起接受治

療，如病人不願意時，就會發生倫理的爭

議與衝突。就尊重病人自主權的立場，應

該持續理直氣和的與病人溝通，解決病人

的不安與困惑，如仍無法說服病人，除非

已達到緊急性必要性的程度，否則基於醫

病的信賴關係，醫師仍有義務維護病人的

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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